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林學承 

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相  對  人  林秉暉 

            廖珮姍 

            陳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信託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

82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

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4條第5項定有明文。揆諸

其立法說明乃謂：「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

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

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

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

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

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

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

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

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

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林秉暉為兄弟，與其他兄弟

共同經商買受不動產，其中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

不動產）本應由聲請人取得所有權，因相對人林秉暉負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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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而暫借名登記於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夫妻名下，聲請

人自民國84年即遷入居住、管理使用迄今，相對人明知聲請

人始為真正所有權人，卻將系爭不動產以信託名義過戶給相

對人陳家豪，相對人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得依民法第

244條請求撤銷，並得依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又系爭不

動產信託登記在相對人陳家豪名下，聲請人已終止信託關

係，得依民法第541條及同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請求回復並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

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就系爭不動產

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卻將系爭

不動產信託過戶予相對人陳家豪，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

人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並依

民法第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如否認有借名關係，系爭

不動產是類似信託關係登記在相對人名下，聲請人已通知終

止信託或借名關係，依民法第541條及第767條第1項、第179

條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並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

等情。惟查：

(一)按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訴權，乃使債務人之

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及受益人、為撤銷效果所及之轉得人

應回復原狀，返還財產及其他財產狀態復舊，以保全債務人

之整體財產，此與民法第242條所規定之代位權，係債權人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代位權之行使在訴訟中僅為攻擊防禦方

法，二者之訴訟標的並不相同。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

行使撤銷權，並請求回復原狀，雖係簡化訴訟關係，仍非基

於物權關係為請求，亦無從包含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以，依聲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係主張其

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請求依民法第

244條規定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後回復原狀，並非

物權關係之請求權基礎，聲請人於本案訴訟雖引用民法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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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條第1項規定，然聲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既如上述，於系

爭不動產回復登記為聲請人之前，聲請人尚非系爭不動產所

有權人，自無從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行使民法第767條請求

權，自不因其為達「聲請訴訟繫屬登記」目的，故引該物權

法條為訴訟標的而受影響，其聲請本院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

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5 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二)次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

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

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

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借名登記契

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借名人固得請

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惟此屬債之請求權，尚非謂借

名登記財產本身即屬原借名人之財產，又民法第767條第1項

所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

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行使返還所

有物請求權之規定，故非所有人或得準用之所有權以外之物

權權利人，即無此項物上請求權；借名登記之不動產於借名

關係存續中，既係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由出名人登記為該

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則於該不動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

前，借名人尚非所有權人，自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

使；再按不動產信託登記契約為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債權契

約，受託人如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係屬有權

處分，委託人於取得財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並無從基於所

有權之物上請求權行使權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

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

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依聲請人主張之上開原因事實，其係基於終止

借名或信託之債權關係而為請求，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權，

亦非基於物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聲請人雖亦引用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為請求之依據，然於終止該借名或信託關係後，在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聲請人前，尚難逕認聲請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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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所有權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三)從而，聲請人以本案訴訟乃基於物權關係請求為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求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

登記，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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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林學承  
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相  對  人  林秉暉  
            廖珮姍  
            陳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信託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2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4條第5項定有明文。揆諸其立法說明乃謂：「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林秉暉為兄弟，與其他兄弟共同經商買受不動產，其中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本應由聲請人取得所有權，因相對人林秉暉負責規劃，而暫借名登記於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夫妻名下，聲請人自民國84年即遷入居住、管理使用迄今，相對人明知聲請人始為真正所有權人，卻將系爭不動產以信託名義過戶給相對人陳家豪，相對人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並得依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又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在相對人陳家豪名下，聲請人已終止信託關係，得依民法第541條及同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回復並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卻將系爭不動產信託過戶予相對人陳家豪，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如否認有借名關係，系爭不動產是類似信託關係登記在相對人名下，聲請人已通知終止信託或借名關係，依民法第541條及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並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等情。惟查：
(一)按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訴權，乃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及受益人、為撤銷效果所及之轉得人應回復原狀，返還財產及其他財產狀態復舊，以保全債務人之整體財產，此與民法第242條所規定之代位權，係債權人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代位權之行使在訴訟中僅為攻擊防禦方法，二者之訴訟標的並不相同。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權，並請求回復原狀，雖係簡化訴訟關係，仍非基於物權關係為請求，亦無從包含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是以，依聲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係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請求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後回復原狀，並非物權關係之請求權基礎，聲請人於本案訴訟雖引用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然聲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既如上述，於系爭不動產回復登記為聲請人之前，聲請人尚非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自無從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行使民法第767條請求權，自不因其為達「聲請訴訟繫屬登記」目的，故引該物權法條為訴訟標的而受影響，其聲請本院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5 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二)次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借名人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惟此屬債之請求權，尚非謂借名登記財產本身即屬原借名人之財產，又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行使返還所有物請求權之規定，故非所有人或得準用之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權利人，即無此項物上請求權；借名登記之不動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既係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由出名人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則於該不動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人尚非所有權人，自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再按不動產信託登記契約為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債權契約，受託人如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係屬有權處分，委託人於取得財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並無從基於所有權之物上請求權行使權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依聲請人主張之上開原因事實，其係基於終止借名或信託之債權關係而為請求，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權，亦非基於物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聲請人雖亦引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之依據，然於終止該借名或信託關係後，在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聲請人前，尚難逕認聲請人得行使所有權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三)從而，聲請人以本案訴訟乃基於物權關係請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求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林學承  
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相  對  人  林秉暉  
            廖珮姍  
            陳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信託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
82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民
    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4條第5項定有明文。揆諸其立法
    說明乃謂：「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
    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因
    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
    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
    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
    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
    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
    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
    ，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
    為上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林秉暉為兄弟，與其他兄弟
    共同經商買受不動產，其中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
    不動產）本應由聲請人取得所有權，因相對人林秉暉負責規
    劃，而暫借名登記於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夫妻名下，聲請
    人自民國84年即遷入居住、管理使用迄今，相對人明知聲請
    人始為真正所有權人，卻將系爭不動產以信託名義過戶給相
    對人陳家豪，相對人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得依民法第
    244條請求撤銷，並得依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又系爭不
    動產信託登記在相對人陳家豪名下，聲請人已終止信託關係
    ，得依民法第541條及同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
    求回復並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
    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就系爭不動產
    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卻將系爭
    不動產信託過戶予相對人陳家豪，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
    人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並依
    民法第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如否認有借名關係，系爭
    不動產是類似信託關係登記在相對人名下，聲請人已通知終
    止信託或借名關係，依民法第541條及第767條第1項、第179
    條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並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
    等情。惟查：
(一)按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訴權，乃使債務人之
    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及受益人、為撤銷效果所及之轉得人
    應回復原狀，返還財產及其他財產狀態復舊，以保全債務人
    之整體財產，此與民法第242條所規定之代位權，係債權人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代位權之行使在訴訟中僅為攻擊防禦方
    法，二者之訴訟標的並不相同。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
    行使撤銷權，並請求回復原狀，雖係簡化訴訟關係，仍非基
    於物權關係為請求，亦無從包含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以，依聲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係主張其
    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請求依民法第
    244條規定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後回復原狀，並非
    物權關係之請求權基礎，聲請人於本案訴訟雖引用民法第76
    7條第1項規定，然聲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既如上述，於系
    爭不動產回復登記為聲請人之前，聲請人尚非系爭不動產所
    有權人，自無從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行使民法第767條請求權
    ，自不因其為達「聲請訴訟繫屬登記」目的，故引該物權法
    條為訴訟標的而受影響，其聲請本院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登
    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5 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二)次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借名人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惟此屬債之請求權，尚非謂借名登記財產本身即屬原借名人之財產，又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行使返還所有物請求權之規定，故非所有人或得準用之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權利人，即無此項物上請求權；借名登記之不動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既係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由出名人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則於該不動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人尚非所有權人，自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再按不動產信託登記契約為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債權契約，受託人如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係屬有權處分，委託人於取得財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並無從基於所有權之物上請求權行使權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依聲請人主張之上開原因事實，其係基於終止借名或信託之債權關係而為請求，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權，亦非基於物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聲請人雖亦引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之依據，然於終止該借名或信託關係後，在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聲請人前，尚難逕認聲請人得行使所有權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三)從而，聲請人以本案訴訟乃基於物權關係請求為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求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
    登記，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林學承  
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相  對  人  林秉暉  
            廖珮姍  
            陳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信託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2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4條第5項定有明文。揆諸其立法說明乃謂：「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林秉暉為兄弟，與其他兄弟共同經商買受不動產，其中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本應由聲請人取得所有權，因相對人林秉暉負責規劃，而暫借名登記於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夫妻名下，聲請人自民國84年即遷入居住、管理使用迄今，相對人明知聲請人始為真正所有權人，卻將系爭不動產以信託名義過戶給相對人陳家豪，相對人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並得依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又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在相對人陳家豪名下，聲請人已終止信託關係，得依民法第541條及同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回復並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卻將系爭不動產信託過戶予相對人陳家豪，係屬詐害債權行為，聲請人依民法第244條請求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767條請求塗銷信託登記，如否認有借名關係，系爭不動產是類似信託關係登記在相對人名下，聲請人已通知終止信託或借名關係，依民法第541條及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並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聲請人等情。惟查：
(一)按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訴權，乃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及受益人、為撤銷效果所及之轉得人應回復原狀，返還財產及其他財產狀態復舊，以保全債務人之整體財產，此與民法第242條所規定之代位權，係債權人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代位權之行使在訴訟中僅為攻擊防禦方法，二者之訴訟標的並不相同。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權，並請求回復原狀，雖係簡化訴訟關係，仍非基於物權關係為請求，亦無從包含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是以，依聲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係主張其與相對人林秉暉、廖珮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請求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相對人間之詐害債權行為後回復原狀，並非物權關係之請求權基礎，聲請人於本案訴訟雖引用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然聲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既如上述，於系爭不動產回復登記為聲請人之前，聲請人尚非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自無從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行使民法第767條請求權，自不因其為達「聲請訴訟繫屬登記」目的，故引該物權法條為訴訟標的而受影響，其聲請本院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5 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二)次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借名人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惟此屬債之請求權，尚非謂借名登記財產本身即屬原借名人之財產，又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行使返還所有物請求權之規定，故非所有人或得準用之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權利人，即無此項物上請求權；借名登記之不動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既係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由出名人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則於該不動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人尚非所有權人，自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再按不動產信託登記契約為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債權契約，受託人如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係屬有權處分，委託人於取得財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並無從基於所有權之物上請求權行使權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依聲請人主張之上開原因事實，其係基於終止借名或信託之債權關係而為請求，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權，亦非基於物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聲請人雖亦引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之依據，然於終止該借名或信託關係後，在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聲請人前，尚難逕認聲請人得行使所有權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三)從而，聲請人以本案訴訟乃基於物權關係請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請求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